
暑假期間，有些大四延(修)生男生可能會收到徵集令，若學生想繼續

完成學業暫時不履行服役義務，學生可向學校申請｢暫緩徵集用證明書

｣，以維學生權益。其操作步驟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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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學生是否收到【徵集令】如＜附件一＞ 

不予辦理暫緩

徵集 

請學生填寫【申請暫緩徵集用在學證明】 

如＜附件二＞ 送交註冊組 

請註冊組確認是否為延畢(修)生 

不予辦理暫緩

徵集 

 

正本交付學生並影印一份自存 

值勤人員填寫【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】如＜附件三＞

並於單位核章處蓋圓戳章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一:徵集令 

 

附件二:申請暫緩徵集用在學證明 附件三: 暫緩徵集用證明書 

  

 


